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收购目的：合理利用瑞安公司现有井巷工程用于西露天矿深部煤炭开采，可加快西露天矿深部煤炭

开发速度，节省井巷工程建设投资，提高经济效益。

本公司所属西露天煤矿采用露天开采方式，按西露天矿整体开发方案及

２００８

年“横采内排、陡帮开采”

设计方案，在

３４０

水平以上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在

３４０

水平以下采用井工开采方式，现公司拟对西露天矿

３４０

水平以下煤炭采用井工开采方式回采，设计生产能力

１２０

万吨

／

年。目前、按同类型矿井设计方案，需新建主

井、副井、风井，地面工业广场及附属生产设施，建设工期三年。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庄煤业”）所属赤峰瑞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

公司”）与西露天矿相邻，两矿所采煤层相同，水平距离不足

５００

米。瑞安公司现有煤炭储量仅可开采

２．４８

年，

面临关闭，但瑞安公司现有井巷工程于

８０

年代建成，虽然已经使用多年，因维护良好仍能继续使用，合理利

用瑞安公司现有井巷工程用于西露天矿深部煤炭开采，可大大加快西露天矿深部煤炭开发速度，节省井巷

工程建设投资，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收购瑞安公司后，将对瑞安公司现有井巷工程加以改造、对其提升方式由串车提升改为皮带提升，

新建部分井巷工程，采用综放工艺用于开采西露天矿深部煤炭资源。瑞安公司现从事煤炭开采业务，本次收

购将增加本公司煤炭储量和提高煤炭产量，合理开发西露天矿深部煤炭资源，符合公司做大做强煤炭主业

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减少与平庄煤业的同业竞争，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本

次收购完成后，原瑞安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收购瑞安公司后，将加快瑞安公司四井改扩建项目工程进度，用于西露天矿深部煤炭开发。改扩建

项目实施完成后，瑞安公司将实现

１２０

万吨的年生产能力，盈利能力将有明显提升，瑞安公司

１２０

万吨矿井扩

能改造工程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末正式达产，将比新建同类矿井节省建设工期一年以上。

２

、公司本次收购平庄煤业所属瑞安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以瑞安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北京

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为基础， 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

元。

３

、平庄煤业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４

、本次股权收购需要经过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备案同意后方可实施。

５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６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经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２．５

“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人民币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比照

９．７

条的规定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计”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与平庄煤业就收购瑞安公司股权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收购平庄

煤业所持有瑞安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瑞安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

，

０２３．１９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

增值额为

４

，

２２０．８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１２．５２％

。本次交易价格为净资产评估值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

２

、平庄煤业持有本公司

６１．４２％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

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一致同意将相

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在审议上述议

案时，关联董事孙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邵良杉先生、郭晓

川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４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交易安排系公司

根据西露天矿深部开采需要，在综合对比了新建矿井和收购瑞安公司的方案后认为，收购瑞安公司将为公

司节省矿井建设时间和井巷建设的投资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５

、本次交易属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具体比照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平庄能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瑞安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瑞安公司占平庄能源的比例

（

％

）

账面值 评估值 账面值 评估值

总资产

５

，

１９０

，

２８３

，

１５６．４７ ４６

，

６０１

，

１００．０８ ８８

，

８０９

，

６１６．７９ ０．９０ １．７１

净资产

３

，

６６２

，

３８７

，

９０３．６７ １０

，

２３１

，

９３０．６６ ５２

，

４４０

，

４４７．３７ ０．２８ １．４３

项 目 平庄能源

２０１０

年度 瑞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瑞安公司占平庄能源的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３

，

２２６

，

２４３

，

８１２．４１ ６４

，

０８５

，

９０８．８２ １．９９

净利润

６４７

，

７５４

，

１１６．８１ －７

，

１４８

，

９９０．０４ －

本次股权收购需要经过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备案同意后方可实施，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平庄煤业概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法人代表：孙金国。

注册资本：

２

，

３５４

，

１９２

，

６４８．５９

元。

主营业务：煤炭生产、洗选加工、煤炭销售。

（

１

）平庄煤业历史沿革

平庄煤业前身是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成立的平庄矿务局。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以

内经贸企发［

２０００

］

１０４

号《关于同意成立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批准平庄矿务局改制

为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平庄煤业重组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后，平庄

煤业持有平庄能源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４２％

。

（

２

）平庄煤业股东及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中国国电全资子公司国电内蒙古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平庄煤业

５１％

的股份，为平

庄煤业控股股东。信达公司、赤峰市经委分别持有平庄煤业

３１．８２％

、

１７．１８％

的股份。

（

３

）平庄煤业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

①

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３５６

，

９７７．６４ １

，

０４１

，

５５８．２５ ８６７

，

２０４．７６ ７９４

，

５１９．４７

负债合计

５７１

，

６５６．９４ ３８５

，

７４０．３０ ３２０

，

９１０．１９ ３０９

，

６９３．６３

股东权益

７８５

，

３２０．７０ ６５５

，

８１７．９５ ５４６

，

２９４．５７ ４８４

，

８２５．８４

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权益

６１７

，

５８２．６５ ５１１

，

０１５．０１ ４４１

，

１４５．０８ ３９０

，

５４９．２７

②

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１４

，

６１３．５２ ５９７

，

５７７．８５ ４７０

，

１３３．９０ ４５１

，

３２４．１８

营业利润

１３３

，

５６３．２１ １２０

，

６４５．０６ ７１

，

２２２．２２ １１８

，

３０７．１７

净利润

１００

，

５０４．７２ １０１

，

２３１．１７ ６０

，

０７４．０６ ８５

，

７３２．４３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９

，

１７０．８５ ７７

，

５９６．２６ ４２

，

９３０．６５ ５９

，

９４８．２５

③

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８５

，

４０８．２６ ２４０

，

３０５．９５ １５９

，

６３４．０２ １１４

，

６４１．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６７

，

２５６．７８ －８７

，

９２０．９３ －５２

，

２４３．５２ －４３

，

５６３．２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１１

，

６２９．７０ －５３

，

８２７．４１ －２４

，

２１９．５６ －３２

，

３７９．８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３０２

，

２９１．５６ ９８

，

５５７．６１ ８３

，

１７０．９４ ３８

，

６９７．８４

２

、关联关系

平庄煤业持有本公司

６１．４２％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瑞安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赤峰瑞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

法人代表：茹彩金

注册资本：

１０１３．７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７２

税务登记证：内国税

１５０１０３７９３６１４４５８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开采、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机器设备加工销售。

瑞安公司拥有的煤炭生产的主要许可证照如下：

许可证名称 证照号码 证载期限

采矿权（探矿权）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９１１３０１１８６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００１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 蒙

ＭＫ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０

］

ＤＧ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矿长安全许可证 蒙

Ｂ３１０１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矿长资格证

ＭＫ１５０４０２５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营业执照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７２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二）瑞安公司历史沿革

瑞安公司前身为平庄煤业五家煤矿。

２００２

年， 五家煤矿因资源枯竭正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政策性破

产申请，为满足破产需要，注册为五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平庄煤业与原五家煤矿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签订了《财产转让协议书》，收购原五家煤矿四井破产资产。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平庄

煤业以上述资产出资，范广忱等自然人以货币出资，投资设立了赤峰瑞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内蒙工商行

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瑞安公司申请登记注册资本

１０１３．７

万元，其中平庄煤业以实物和货币出资

６１６．３

万元，占

总股本

６０．８％

，范广忱等

２０

名自然人以实物和货币出资

３９７．４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３９．２％

。

２０１０

年，根据国资委、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８

］

１３９

号《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

２００９

］

４９

号

《关于实施

＜

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平庄煤业以现金

３９７．４

万元收购范

广忱等

２０

名自然人持有的瑞安公司的股权。此次收购后，瑞安公司成为平庄煤业的全资子公司。此次收购系

平庄煤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的收购，无增值情况，与平庄能源收购瑞安公司不具有可比性。

（三）瑞安公司的资产及权属情况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被评估单位申报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４

，

６６０．１１

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３

，

６３６．９２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

，

０２３．１９

万元。

１

、房产土地情况

（

１

）房产情况

瑞安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实际使用的房产共

８８

处，总建筑面积为

２１８７７．５８

平方米。已办理产权证的房产

共

６７

处，总建筑面积为

１４２８９．７８

平方米。未办理产权证的房产共

２１

处，总建筑面积为

７５８７．８０

平方米，瑞安公

司生产经营所用房产主要建成于

８０

年代，大部分为砖混或砖木结构。房屋建筑物帐面价值

１

，

９７０

，

０９８．２８

元，

评估价值

１０

，

３５７

，

５０１．００

元。

针对上述问题，平庄煤业承诺：标的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均为瑞安公司合法所有，不存在权属争议。平

庄煤业未来将积极协助瑞安公司办理前述未办证房产。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房产可能短期内可能难以取得

权证，平庄煤业承诺前述房产由于产权瑕疵而产生的所有纠纷及损失由平庄煤业负责处理和承担。

（

２

）土地租赁

瑞安公司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为平庄煤业通过征用方式取得，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目前无偿提供

给瑞安公司使用。此次没有评估土地使用权。

针对上述问题，平庄煤业承诺将以租赁方式将相关土地使用权无偿配置给瑞安公司使用。平庄煤业保

证不因为土地使用权问题影响瑞安公司生产、经营。

２

、采矿权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以内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６

］

５０

号《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

对五家矿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予以备案，确认五家矿采矿权价款评估结果为

６４８．４３

万元。

瑞安公司已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印发的《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建［

２００６

］

６９４

号）、《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建［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了采矿权有偿取得手续， 瑞安公司已经完成上述采矿权的资源储量核实、评

审和备案以及缴纳价款等有偿取得手续。

３

、机器设备

根据瑞安公司提供的承诺函并经核查，瑞安公司拥有对标的资产设备的所有权，均不存在权属争议，也

不存在被查封或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

（四）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

瑞安公司所属四井于

１９８３

年由原平庄矿务局设计院设计， 设计生产能力为

３０

万吨

／

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瑞安公司拥有煤炭资源保有储量为

２３７

万吨，剩余可采储量为

１０４

万吨，尚可服务年限为

２．４８

年。瑞

安公司独立经营、资产相对完整，且在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变化；在财务核算上实行单独核算，与业务相关

的收入较为完整，资产、负债、成本和费用在会计核算上能够与平庄煤业其他业务和资产清晰划分。

瑞安公司近三年一期产销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１－１０

产量（万吨）

３０．７９ ３０．０３ ３１．５７ ３１．５３ ３３．２７

销量（万吨）

３０．６８ ２９．７７ ３１．０６ ２９．６３ ３４．９２

售价（元

／

吨）

１４７．９８ １９０．２７ １７６．８３ １９８．５８ ２１１．７９

从目前资源储量上看，瑞安公司拥有的可供开采的煤炭储量较小，依据该资源储量核算的矿井服务年

限较短。公司收购瑞安公司后，可大力推进矿井边界优化工作，对瑞安公司现有生产系统进行扩建，用于开

采西露天矿深部资源。待瑞安公司四井改扩建项目实施完成后，瑞安公司将实现

１２０

万吨的年生产能力，盈

利能力将有明显提升，预计

２０１３

年正式达产。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１１

号审计报告，瑞安公司近一年

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合计

４６

，

６０１

，

１００．０８ ２２

，

６５８

，

３１６．５２

负债合计

３６

，

３６９

，

１６９．４２ ９

，

８０９

，

４９６．８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２３１

，

９３０．６６ １２

，

８４８

，

８１９．６４

营业收入

７９

，

４２８

，

２６３．８２ ６４

，

０８５

，

９０８．８２

营业利润

－２

，

０７１

，

７９２．０９ －７

，

１０４

，

２９５．１６

净利润

－４

，

３７０

，

８０６．４６ －７

，

１４８

，

９９０．０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３０

，

９６８

，

５８２．７８ １１

，

９４９

，

１４６．１８

（五）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１

、评估方法

（

１

）评估方法的选择

由于被评估企业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

源较广，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现行市价及收益现值存在着内在联系和替代，因此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

法。

（

２

）资产基础法介绍

资产基础法，是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独立获利实体所需的投资额作

为判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

价值的方法。

２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及增值原因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瑞安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６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的目的是

反映瑞安公司资产及负债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４０１．４６ ４２８．３５ ２６．８９ ６．７０

非流动资产

４

，

２５８．６５ ８

，

４５２．６１ ４

，

１９３．９６ ９８．４８

固定资产

１

，

２８２．６０ ４

，

９３０．３６ ３

，

６４７．７６ ２８４．４０

在建工程

２

，

９５４．３５ ２

，

９７１．００ １６．６６ ０．５６

无形资产

２１．６１ ５５１．１５ ５２９．５４ ２

，

４５０．４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４

，

６６０．１１ ８

，

８８０．９６ ４

，

２２０．８５ ９０．５７

流动负债

３

，

６３６．９２ ３

，

６３６．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３

，

６３６．９２ ３

，

６３６．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

，

０２３．１９ ５

，

２４４．０４ ４

，

２２０．８５ ４１２．５２

现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说明如下：

（

１

） 流动资产增值额

２６．８９

万元，增值率

６．７０％

，主要是煤价上涨导致存货的评估增值。

（

２

） 固定资产增值额

３

，

６４７．７６

万元，增值率

２８４．４０％

，主要原因为：

１

）由于房屋建筑物主要建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近几年建筑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的比当时有了很

大幅度的上升，导致房屋建筑物的造价上升幅度较大，从而形成评估增值

８７０．７７

万元。

２

）机器设备评估增值

１

，

４４２．１５

万元，主要原因为：

①

部分设备为

２００８

年公司股东作为注册资本投入的

实物资产，当时是以评估的净值入账，账面原值并非历史购入成本。

②

受近年工业产品物价变动的影响，无

论是国产设备还是进口设备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煤炭行业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采煤设备的价格

有一定的提高，这导致机器设备重置全价有增值，导致评估增值；

③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前购进的设备账面原

值是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００９

年开始生产性设备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评估基准日机器设备评估的重

置原价中不含增值税，这必然导致评估中的设备重置原价减值。

④

企业的会计折旧年限与设备的经济使用

年限不同；部分设备是以专项储备资金购买的，一次性提取了折旧，导致评估增值。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导

致机器设备评估增减值的因素相抵后最终形成评估增值。

３

）瑞安公司是在原平庄煤业五家煤矿破产后相关资产的基础成立的，成立当时井巷工程没有作价，截

至评估基准日井巷工程的账面值为

０

。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并考虑井巷工程的成新程度及未来服务年

限，评估净值为

１

，

３３４．８５

万元。

（

３

）无形资产账面值为

２１．６１

万元，为交纳的采矿权价款摊余的价值，评估值为

５５１．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２

，

４５０．４４％

，瑞安公司采矿权评估过程及结果如下：

鉴于瑞安公司目前为正常生产矿山，该矿保有资源储量规模属小型，生产规模属小型。根据《探矿权采

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规定，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

截至评估基准日，瑞安公司下属矿井煤炭保有资源储量合计

２７３．４２

万吨，资源储量级别全部为控制的

经济资源储量 （

１２２ｂ

）。 在评估基准日时点，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２７３．４２

万吨，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１０４．３７

万吨，储量备用系数为

１．４

，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评估计算年限为

２．４８

年。产品方案为原煤。原煤不含

税销售价格为

２０４．５８

元

／

吨，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４．１８％

，折现率为

９．２０％

。

基于以上参数，按照收入权益法对瑞安公司采矿权进行评估，评估师出具了 中天华矿评报［

２０１１

］

１０８

号 《赤峰瑞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 确认瑞安公司采矿权评估值为

５５１．１５

万元， 评估增值

５２９．５４

万元，增值率

２

，

４５０．４４％

。

综上所述，瑞安公司的资产和净资产增值，评估人员经分析，认为增值因素正常。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进行确定，

能够公允地反映交易日标的股权的市场价值，该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双方一致同意该股

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平庄能源与平庄煤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签约双方：转让方为平庄煤业，受让方为平庄能源。

（二）转让标的：瑞安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三）转让价格：经平庄能源与平庄煤业协商，以瑞安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为基础，确定交

易价格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十日内由平庄能源向平庄煤业支付转让价款全额的

５０％

，共计

２６２２．０２

万

元；在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完成后十日内，平庄能源向平庄煤业支付剩余

５０％

的转让价款，共计

２６２２．０２

万元。

（五）生效条款：本次股权转让协议自平庄煤业和平庄能源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并获得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备案同意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收购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瑞安公司生产经营用地尚未进行有偿处置。本公司控股股东平庄煤业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在土地使用

权处置手续完成前，如果因瑞安公司使用的土地权属瑕疵问题而导致本公司或子公司遭受任何第三方提出

诉讼或政府行政处罚，并导致本公司或子公司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将由平庄煤业全部承担。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所涉及人员将遵循专业化管理的原则，随资产、业务而转移。

七、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意义

（

１

）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定位

本公司的战略定位为：做大做强煤炭生产经营。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可获取一定数量的煤炭资源。因

此，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定位。

（

２

）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生产规模与生产效率

从目前资源储量上看，瑞安公司拥有的已有偿处置的煤炭可采储量较小，依据该资源储量核算的矿井

服务年限较短。按西露天矿整体开发方案，该矿深部将采取井工开采方式，从西露天矿探明的地质构造及煤

炭资源分布情况分析，若对瑞安公司现有的矿井巷道及采掘专用设备进行合理利用，则不但可以节省矿建

时间，提高其生产效率，延长矿井服务年限，而且可更合理地优化矿井生产布局，提高公司收益水平。

公司已委托江苏省第一工业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对西露天矿深部井工开采进行初步设计工作。本次收

购完成后，本公司将利用瑞安公司良好的井工矿管理经验和技术力量，充分挖掘现有生产设备的潜力，投入

新的综放设备，逐步提高矿井的生产规模，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末矿井生产能力达到

１２０

万吨

／

年，新增服务年限

１０

年

以上。

（

３

）有利于避免与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

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平庄能源与控股股东平庄煤业不可避免地存在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通过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使平庄能源增加了新

的利润增长来源，进一步巩固了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升了公司在煤炭市场的整体实力，并且减少了关联交

易，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本公司的规范运作。

２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煤炭产量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瑞安公司的煤炭产量、销售收入和利润将合并进入本公司。在瑞安公司矿井改扩建完

成前，由于瑞安公司尚有一定可采资源量及剩余服务年限，因此，近期内瑞安公司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本公

司的煤炭总产量水平。

八、

２０１１

年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与平庄煤业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８０３２０．２４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

核，并同意将《关于收购赤峰瑞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与平庄煤业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合法。董事会在审议购买股权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２

、公司聘请具有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相关机构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 本次交易安排系公司根据西露天矿深部开采需要， 在综合对比了新建矿井和收购矿井的方案后认

为，收购瑞安公司将为公司节省大量建设时间和井巷建设的投资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十、中介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经世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就本次交易有关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平庄能源及平庄煤业系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平庄煤业系本次拟转让股权的合

法拥有者；本次收购除前文所述尚待履行的程序外，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的法律程序，交易安排合

法有效，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与平庄煤业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５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１１

号《审计报告》。

６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６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７

、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赤峰瑞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平庄宾馆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金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赤峰瑞安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孙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避，

非关联董事邵良杉先生、郭晓川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

果：此议案通过。

公司根据西露天矿深部资源开采的需要，在综合对比了新建矿井和收购瑞安公司的方案后，认为收购

瑞安公司将为公司节省大量建设时间和井巷建设的投资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收购控股股东平庄煤业所属瑞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以瑞安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为基础，确定股权转让价

格为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平庄宾馆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志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赤峰瑞安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公司根据西露天矿深部资源开采的需要，在综合对比了新建矿井和收购瑞安公司的方案后，认为收购

瑞安公司将为公司节省大量建设时间和井巷建设的投资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收购控股股东平庄煤业所属瑞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以瑞安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为基础，确定股权转让价

格为

５

，

２４４．０４

万元。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规范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已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签订了《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浙江龙游道明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游道明

"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共同签订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详细

内容请查阅

201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4

））。

一、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公司、海通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三方经协商，签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内容

如下：

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626601040006669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8

日，该专户中

36,334,785.54

元为公司超额募集资金，其中公司以存单

方式存放的超额募集资金为

36,300,000.00

元，存单的期限为三个月，账号为

626601040006669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

方式续存，并通知海通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公司、龙游道明、海通证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四方经协商，签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内容如下：

（一） 龙游道明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1209220029200048833

， 依据银行关于协定存款的相关规定在专户下拆分为结算账户和协定存款账户。该

专户存款资金全部通过结算账户往来，协定存款账户不能办理结算业务，只能作为指定结算账户的后备存

款账户。

（二） 结算账户的指定存款额度为

500,000.00

元，在协定存款服务有效期内，结算账户存款资金超过指

定存款额度时，由银行自动将超出部分转入协定存款账户；当结算账户资金低于指定存款额度时，由银行

用协定存款账户资金补足；当协定存款账户资金不足以补足结算账户指定存款额度时，协定存款账户资金

全部转入结算账户。

（三） 协定存款计息方法：结算户存款按季结息。结算账户按结息日或清户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

率计息，协定存款账户按结息日或清户日挂牌公告的协定存款利率计息。

（四） 协定存款服务有效期为一年

,

到期任何一方如未提出终止或修改，则自动延期。

三、备查文件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2-001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推动皖江城市带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解决当地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及区域发展不

平衡的矛盾、推动皖江地区金融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及推动皖江地区投融资改革进程，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与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

30

亿元在安徽省芜湖市投资组建皖江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1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由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与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美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筹建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筹建期为批复下发后六个月（详见

2011

年

8

月

7

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的《公司投资进展公告》）。

目前投资进展情况如下：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发

银监复【

2011

】

631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

监管局向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皖江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一、批准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业。该公司中文名称为

"

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为

"Wan－

jiang Financial Leasing Co.,Ltd."

。公司住所为：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镜湖路

35

号。

二、批准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30

亿元人民币。该公司股东构成、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天津渤海租赁有限

公司出资

16.5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55%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9.9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33%

；美的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6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12%

。

三、批准该公司经营以下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吸收股东一年期（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

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外汇借款；租赁物

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2-002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初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议案材料【详见

2011

年

12

月

1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201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并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刊登了决议

公告【详见

2011

年

12

月

17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如下：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核准》的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风险提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2-1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通过公司指定媒体发出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公告。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上午在广州市

天河区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6

楼召开，到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15

名，代表股份数

1,618,142,231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8.58%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丹地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会议提案进行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决议》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决议》

1

、发行数量：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本金不超过

47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采取分期方式发行。其中，首期

发行

23.5

亿元，剩余规模根据公司的发展状况和资金需求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发行。具体发行规模授权董事

会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2

、向公司原

A

股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3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10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

种。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4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调整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建设以及未来可能的收购兼并项目等。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5

、本次公司债券采取无担保方式发行。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6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30

个月。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三）《关于通过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决议》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四）《关于通过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后公司聘任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为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议》

会议以

1,618,142,231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五）《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决议》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和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

采取记名、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白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石本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8

日止。张定明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

表决结果如下：

白勇先生以

1,618,142,231

股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石本仁先生以

1,618,142,231

股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2012

）穗金鹏股法

字第

1

号），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和大会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2－00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

A1801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0

人。董事长、执行董事袁

力，执行董事万峰、林岱仁、刘英齐，非执行董事缪建民、时国庆、庄作瑾，独立董事孙昌基、莫博世（

Bruce D.

Moore

）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梁定邦以电话会议形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马永伟因故请假，书面授权委

托独立董事孙昌基代为出席并表决。本公司监事会、管理层成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

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袁力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章程修正案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会议，各位董事还听取了《关于公司

2011

年经营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附件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2－00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人寿广场

A16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夏智华、史向明、杨红、王旭、

田会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章程》

"

）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夏智华女士主持，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60048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

2012-001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产保险续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建延嘉合成皮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新南针有限公司分别收到

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续签的企业财产基本保险合同， 保险单号分别为

AFUZ81302811Q000233T

、

AFUZ81302811Q000230A

和

AFUZ81302811Q000231L

， 保险期限均为

2012

年

1

月

1

日

0

时至

3

月

31

日

24

时；保险标的为公司本部及上述两个控股子公司的所有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在

建工程和存货。

公司将继续与相关保险公司协商，争取尽早解决公司财产综合险承保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2012-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名称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度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为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5

日，公司收到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的公告。公告表明：该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精神，

与中诚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经有关部门批准，联合后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

"

众

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该公司名称变更后，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质。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1116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

-2012-01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接到

2011

年度聘请的审计机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通知， 经有

关部门批准，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

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600851/900917

股票简称：海欣股份

/

海欣

B

股 编号：临

2012-001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获悉：公司持股

66.67%

的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

并取得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

"

陆仟万圆整

"

变更为

"

玖

仟万圆整

"

。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